
城市绿化建设用地面积核准办事指南
 一、审批项目
城市绿化建设用地面积核准
    二、设定依据
《城市绿化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100号）
《湖北省城市绿化实施办法》（湖北省人民政府令第75号）
《湖北省人民政府关于取消和调整部分行政审批项目的通知》（鄂政发〔2009〕16号）
受理条件
1、申请资料齐全、真实、准确; 

2、绿化工程建设完成，达到验收标准。
四、申请材料

1、《工程建设项目绿地面积核准表》（1份，单位盖章）；
2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（复印件1份，包括许可证登记信息、红线图等全部附件）；
3、规划部门批准的规划（建筑）设计方案总平图（复印件1份）；
4、绿地测量成果报告书（电子版、纸质版各1份，有资质的测绘单位出具）；
5、园林绿化工程竣工验收报告。
注：所有影印件内容和图片清晰，所有资料需加盖建设单位公章。
五、法定时限
20个工作日
六、承诺时限：
6个工作日
七、收费标准和依据
不收费。
八、行政审批办理窗口
宜昌市林业和园林局窗口

咨询电话：0717-6455868

城市绿化建设用地面积核准
审批流程图
(法定办结时限20个工作日、承诺办结时限6个工作日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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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报单位提出申请，资料齐全符合要求，窗口受理。


受理（1个工作日）





对图纸进行核算并组织现场踏勘、提出初审意见（项目需进行整改或需专家论证、报上级主管部门审批的时间不计入承诺办理时限）


初审（3个工作日）

















审核不合格退回申报单位并告知原因











领导审批，做出予以同意或不予同意的决定


审批（1个工作日）





窗口告知审批结果


办结（1个工作日）









